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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ST 国通            证券代码：600444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2-019 

 
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要求董事会起诉山东京博控股发
展有限公司及相关事宜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2年 6月 13 日，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本公司”）董事会收到北京高石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委托上海杰

赛律师事务所寄发的《关于要求董事会起诉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

限公司的函》。 

函告主要内容如下：  

1．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山东京博”）

为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，山东京博因信息披露违

规被中国证监会处罚，根据中国证监会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（【2012】6号），自 2007年 7 月 25日起，山东京博对本公司

股票进行频繁且巨额的交易。 

2．根据《证券法》第 47 条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

上的股东，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，或

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，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”之规

定，山东京博自短线交易中所得差额收益，符合上述条件的部分

应依法归属本公司。 

3.现上海杰赛律师事务所律师依据授权，依法要求本公司董

事会在接到函后 30 日内采取法律行动，向山东京博追索收益，

并就维权进展事宜与中小股东保持沟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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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如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接到本函后 30 日内采取法律行动

的，北京高石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将委托上海杰赛律师事务所律师

以本公司名义提起诉讼，以维护本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利益。 

本公司董事会收函后，立即将函告内容通知了山东京博，要

求山东京博依法履行。目前，此事正在了解情况和积极沟通的过

程中，本公司将尽快召开董事会研究处理方案，将及时披露相关

信息。 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

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2年 6月 16 日 

 
 

 


